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修改草案）

[bookmark: _Hlk34835578]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部署要求，加快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0〕10号）等要求，结合本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内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环保信用评价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环保信用信息，是指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遵守环保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业务规范及履行环保责任的情况，通过法律文书、行政公文、行政决定文书等予以记录的行为信息；所称环保信用监管，是指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将环保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供行政监管应用和社会监督的生态环境管理手段；所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评价，是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信息，对其信用状况进行评定，确定环保信用等级。
[bookmark: _Hlk34844895][bookmark: _Hlk34846110]第四条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统一指导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平台，归集环保信用信息，并制定和完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对接省生态环境第三方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工作，并纳入本部门年度主要工作目标考核范围。
第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监督抽测中超标排放机动车当前检验周期内检验达标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加大监管力度。
[bookmark: _Hlk34845028]第六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信息实行“谁产生、谁归集、谁负责”的原则，由产生信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记录、管理，自信息产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归集至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平台。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信息的有效期自信息产生后15日起计算，根据不同的环保信用信息设定不同的有效期。相关环保信用信息在其它信用平台上公开的期限设定，可以依此规定执行。
第七条  鼓励纳入信用监管范围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作出信用承诺，签署信用承诺书。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变更的，重新作出信用承诺并签署信用承诺书。
第八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评价实行12分动态记分制，初始环保信用分值为9分。环保信用信息产生后，根据《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记分标准》进行记分，生成相应的环保信用等级动态评价结果。环保信用分值由所有有效记录分值累计确定。
第九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等级由优到劣依次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标识。
绿色等级（诚信）：环保信用分值11分—12分；
蓝色等级（一般守信）：环保信用分值6分—10分；
黄色等级（一般失信）：环保信用分值3分—5分；
红色等级（较重失信）：环保信用分值1分—2分；
黑色等级（严重失信）：环保信用分值小于或者等于0分。
第十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信息纳入信用评价后，由产生信用信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相关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对环保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作出记录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资料。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意见告知相关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复核确认评价结果有误的，应当自确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纠正并报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第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定期公布环保信用评价为绿色和红色、黑色的排放检验机构名单。
对绿色等级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降低随机抽查频次，并在财政性资金扶持、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对红色、黑色等级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加大随机抽查频次，在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补助、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限制。
对环保信用等级长期为黑色、违法违规情节严重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将其环保信用信息通报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资质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公众可以通过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环保信用栏目查询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状况。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信息共享给信用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市场监管信息平台。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记分标准
2.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信用承诺书

附件1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
记分标准

	序号
	扣分类别
	记录分值
	有效期
	确认方式

	1
	问题交办
	-1
	6个月
	法律文书或者政府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正式文件

	2
	责令整改
	-3
	6个月
	

	3
	罚款（不涉及弄虚作假）
	-6
	12个月
	

	4
	罚款（弄虚作假）
	-9
	12个月
	

	5
	责令停业整顿
	-9
	12个月
	

	序号
	加分类别
	记录分值
	有效期
	确认方式

	1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作出环保信用承诺
	1
	任期内
	环保信用承诺书

	2
	获得设区市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表彰
	2
	24个月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书面认定



说明：
一、初始分值为9分，满分12分，下不保底。
二、在同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采取两种及两种以上环境行政处罚处理措施的，按照扣分分值最高的类别进行记分。
三、加分类别第2项加分前提是签署环保信用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四、扣分类别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18285-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2021）、《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HJ 1238-2021）《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试行）》（环办大气函〔2016〕2101号）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监督检查结果进行确定。

附件2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信用承诺书

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本人自愿承诺：本人是本机构机动车排放检验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机构从业行为直接负责，我和本机构均要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坚持守法诚信从业经营，自觉履行以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接受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制度的管理：
一、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技术标准、业务规范，自觉接受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保证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三、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等监督，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四、本机构发生生态环境方面违法违规行为，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外，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信用惩戒和约束，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向社会公开。

特此承诺，敬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承诺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承诺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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